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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税收分享制度  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怡刘怡

针对招商引资不当竞争等突出

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着力

推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

争、社会信用等方面制度规则统一。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为落

户企业提供税收返还，或与企业实

缴税收挂钩的财政奖补方式招商引

资、争抢税源，严重干扰企业正常

的选址和生产经营决策，破坏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此，应给予高

度重视，建议建立并完善相关税收

制度或政策加以引导。

（一）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

税式支出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

社会经济目标，向某种特定行为或

纳税群体提供的一种税收优惠，包

括税收递延、税前扣除、税收抵免

等，直接体现为税收的减少，是一

种间接支出形式。在初步建立税式

支出预算阶段，可采用非制度化的

临时监督与控制模式，即对某一部

门或行业提供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

助所放弃的税收收入进行估计，或

是准预算管理模式，即对比较重要

的税式支出项目编制定期报告。

建议由财政部统一部署，对已

出台的各类财政奖补政策进行分类

梳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科学评

估财政奖补政策的执行效果。对于

效果好的政策，可在进一步完善的

基础上继续推行，对于扭曲市场主

体行为、损害国家税收利益的政策

要及时予以规范。对于确实需要政

策扶持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或需要重

点发展的开发区，可以考虑在税收

分享计算公式中设定不同的参数和

权重。

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对财

政奖补政策进行清理和评估，有助

于准确衡量以财政支出方式执行的

涉企财税优惠政策，更好地记录和

体现社会政策的效果和经济成本。

（二）推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

试点增值税按消费地原则在地区间

分享

当地方分成部分的增值税按照

生产地原则确定归属，由于各地的

增值税收入来自当地企业生产，企

业的区位变动直接影响地区税收收

入，因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激励强，

财政奖补是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政

策手段，地方之间容易在奖补力度

上相互竞争。如果改按消费地原则

确定地方分成部分的增值税收入归

属，可以实现增值税收入归属和退

税负担的一致，减少地方政府对企

业提供财政奖补的激励，增加地方

可支配财力。此外，消费地原则的

改革也有助于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思

路，加快培育消费市场，提升供给

质量、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

力，以消费提质升级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考虑到我国的财税改革多为先

试点、后推广，增值税按照消费地

原则在地区之间分配的改革也可先

在部分领域进行试点。一方面数字

经济企业流动性较强，能够进行较

为灵活的迁移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

作为新兴产业形态，往往是地方产

业政策倾斜的方向，财政奖补问题

在数字经济领域比较突出。因此，

建议率先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开展

试点，对地方分成部分增值税收入

按消费地原则划分改革。

在具体落实中可以考虑两种思

路 ：一是划定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

范围，将范围内增值税的地方分成

部分按照人口、消费等因素制定的

税收分享公式分配给各地，以此体

现消费地原则。二是依托数字经济

高度数字化、交易各方行为自动“留

痕”的特征，维持增值税仍旧按照生

产地原则征收的做法不变，建立地

区间增值税收入清算制度，将地方

分成部分的增值税按照交易记录在

消费地进行分配。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4

特约评论
中国财政｜2024.08半月刊｜总第901期

（三）调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

的收入划分原则

为从税收收入激励上弱化地方

政府为争夺流动性税基而采取招商

引资竞争的动机，还需要优化所得

税地方分成部分的收入划分原则。

目前，我国对于总分机构之间的企

业所得税税源收入划分，在《跨省市

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

理办法》中有较为明确的规定 ：属

于中央与地方共享范围的跨省市总

分机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按

照统一规范、兼顾总机构和分支机

构所在地利益的原则，实行“统一

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

算、财政调库”的处理办法，总分机

构统一计算的当期应纳税额的地方

分享部分中，25％由总机构所在地

分享，50％由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

享，25％按一定比例在各地间进行

分配。其中在按比例分配时主要依

据各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

酬和资产总额指标按照一定公式进

行计算。

该计算方式采用收入、资产和

工资作为分配企业所得税的主要计

算指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地

区间税源和收入分配关系。然而，

目前该政策只能够应用于以总公司

和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形式组织的企

业，即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和总机构间的分配。如果企业或企

业集团以母子公司的形式进行组织

架构，则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子公

司不适用上述政策。

为了更好协调区域间的企业所

得税分配关系，建议按照居民原则

确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的收入归

属。无论企业的注册地在何处、组

织管理形式如何（分公司还是子公

司），根据企业实际从事生产经营、

提供服务、进行特定交易等活动的

地点确定实际的经济来源（税源产

生地）。在确认税源地的基础上进行

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分配。对于存在

多个税源地的情况，根据各地区组

织机构的收入、资产以及工资等基

本要素，设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

将企业所得税在各地区之间分配。

综上所述，制度的设计要确保

企业所在地所获得的税收收入与企

业的经济活动和价值创造相匹配，

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竞争扭曲

企业的选址决策。通过编制税式支

出预算、改革税收分享制度等，将有

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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